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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2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请参阅我 2004 年 12 月 16 日的信（S/2004/1009）。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

了安道尔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四次报告（见附件）。请将

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安德烈·杰尼索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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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 2 月 11 日安道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向你转递安道尔公国提交给反恐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

（见附文）。 

 我国政府愿意向委员会提供任何必要的补充资料。 

 

           常驻代表 

           大使 

           朱利安·维拉·科马（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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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法文] 

 
 

  答复反恐委员会针对安道尔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

决议的第三次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导言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规定的义务，安道尔政府于

2001 年 12 月 21 日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应反恐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1 日和 2003

年 4 月 7 日来信的要求，安道尔政府又先后于 2002 年 9 月 10 日和 2004 年 5 月

10 日提交了两份补充报告，对以往所涉问题作了补充说明。 

 本报告是安道尔政府的第四次报告，对反恐委员会在 2004 年 11 月 15 日来

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 

 这项工作仍然是由财政部、内政与司法部、外交部等有关各部密切协作和在

反洗钱股的参与下完成。 

 我国政府愿意向反恐委员会提供任何补充资料。 

 1.1 委员会希望收到关于下列问题的进度报告： 
 

 - 关于全面修正《刑法》的进度报告； 

 - 虽然新刑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但安道尔议会仍要将其交由绝对多数

议员核准。 

 - 关于安道尔加入联合国 12 项反恐公约的进度报告。 

- 见 1.3 段的答复。 

 1.2 安道尔公国是否已采取措施，阻止恐怖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毫无限制地通过电

汇转移资金？ 
 

 电汇是银行的一项日常活动，因此，核查电汇是否遵守规则和条例，要按照

《国际刑事合作和打击洗钱或国际犯罪所得法》进行。 

 该法第 51 条(a)款规定，受该法约束的所有人员，不论是否属于金融系统，

都有义务对所有虽未确定为嫌疑、但情况复杂或异常、且似乎没有经济理由或合

法目的的交易，包括电汇保持警惕。如涉嫌洗钱的交易，更要提高警惕。 

 该法第 51 条(c)款规定，银行和金融系统其他非银行实体必须核查客户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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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然人，身份识别必须通过查验贴有照片的正式身份证件进行。此外，

还要核实住址和职业活动。 

 对于法人，金融实体必须查验企业注册证，并查明依所示文件掌有代理权的

自然人的身份。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金融系统各机构都必须根据第 51 条(d)款，迅速地核查

所申请交易的真正掌权人。关于这一点，《反洗钱股条例》规定，金融机构必须

取得任何有助于识别客户身份和活动、以及所作交易之来源和去向的补充资料。 

 该条例还规定，金融系统各机构必须根据该法第 51 条，确定申请连续兑换

金额超过 1 250 欧元或低于 1 250 欧元的非客户的身份。 

 1.3 安道尔是否已成为某一项国际反恐文书的缔约国？为了将这些公约的规定纳入

本国法律，安道尔采取了哪些措施？ 
 

 自上一次报告以来，安道尔公国已加入下列公约： 

 - 1979 年 12 月 17 日在纽约签署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1973 年 12 月 14 日在纽约签署的《关于防止及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

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 

 - 1997 年 12 月 15 日在纽约签署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 

 -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如上一份补充报告所述，安道尔加入前三项公约的文书已于 2004 年 4 月 14

日经安道尔议会批准，2004 年 9 月 23 日交存联合国秘书处，并于 2004 年 10 月

23 日生效。 

 安道尔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文书已分别于 2004 年 9

月 23 日、2004 年 10 月 6 日和 2004 年 9 月 24 日交存俄罗斯、美国和联合王国政

府，并于 2004 年 11 月 5 日生效。 

 还需指出的是，安道尔通过的所有国际公约或条约一旦生效，即成为本国法

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安道尔宪法》第 3 条规定，国际条约和协定在《安

道尔公国官方公报》上发表后，即成为安道尔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不能通过法律

予以修改或废除。因此，安道尔不必在本国立法中采取特别措施，就可以对反恐

融资领域通过的条约履行国际承诺。 

 最后，筹备全面订正《刑法》的议会委员会已考虑在新案文中列入现行条约

和反恐公约阐述的所有刑事规定。这样就可以在与安道尔法律保持一致的情况

下，将其余各项已完成法律和技术审查的公约送交今春复会的总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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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安道尔如何保证负责调查恐怖融资的各个政府机构，包括它们的外国同行，相

互合作并适当分享信息？ 
 

 安道尔政府根据《国际刑事合作和打击洗钱或国际犯罪所得法》第 55 和第

56 条的规定，继续与其他对等外国机构进行合作，双方之间事先不存在协定。不

过，有些国家的金融情报室要求这一合作在双边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安道

尔反洗钱股对这些国家给予优先，并已与荷属安的列斯、巴哈马、秘鲁和泰国签

订谅解备忘录。 

 1.5 安道尔公国是否对现金、流通证券、宝石和贵金属的跨界转移实行管制？请同

时提供与相关货币或金融限制有关的资料。 
 

 在安道尔实行的跨界海关管制方面，需要指出： 

 - 安道尔海关在本国法定边界的驻守是有效和长期的； 

 - 除了处理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外，还抽查穿越边界的运输工具和人员，并

在抽查过程中追查未申报或走私的货物进出口。宝石、贵金属及其他珠

宝物品尤其如此； 

 - 不过，安道尔海关不直接干涉现金、流通证券或任何其他支付手段的转

移。 

 


